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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及二零一八年中期業績報告之澄清公告

茲提述御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中期業績公
告，內容有關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中期業績公告」）及
二零一八年中期業績報告（「中期業績報告」）。除另有訂明外，本公告所用的詞彙與中期
業績公告及中期業績報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澄清公告目的為修正若干錯誤及就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業績報
告內提供有關本公司主要股東之額外資料。

主要股東

本公司謹此澄清，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所知，下列
人士或公司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
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及淡倉；及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
內之權益及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
任何類別股本面值之5%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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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姓名╱名稱 附註 持有權益的身份
所持已發行普通

股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中國銀盛財務有限公司 附註1 保證權益 909,502,801 51.02%
華成有限公司 附註2 實益擁有人 804,157,697 45.11%
深圳市藝華珠寶首飾股份有限公司 附註2 於受控制公司之

權益
804,157,697 45.11%

海通投資有限公司 附註2 於受控制公司之
權益

804,157,697 45.11%

李霞女士 附註2 於受控制公司之
權益

804,157,697 45.11%

莊儒平先生 附註2 於受控制公司之
權益

804,157,697 45.11%

盛域有限公司 附註3 實益擁有人 165,455,740 9.28%
陳寅先生 附註3 於受控制公司之

權益
165,455,740 9.28%

林榧榧先生 實益擁有人 146,415,076 8.21%
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 附註4 於受控制公司之

權益
143,233,151 8.03%

附註：

(1)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i)華成有限公司；(ii)莊如珊女士；及(iii)盛域有限公司以中國
銀盛財務有限公司為受益人，分別質押本公司304,815,204股、50,136,000股及63,000,000股
股份，作為中國銀盛財務有限公司向華成有限公司提供貸款融資（「貸款」）的擔保。此外，
華成有限公司以中國銀盛財務有限公司為受益人質押本公司額外491,551,597股股份（該股份
於完成供股後獲得），作為貸款的擔保。因此，中國銀盛財務有限公司對本公司909,502,801
股股份持有保證權益。有關上述股份質押詳情載列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六
日的公告。

(2) 華成有限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該公司由海通投資有限公司及深圳市藝
華珠寶首飾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藝華」）分別持有25%及75%股權。深圳藝華為於中國註冊成
立的公司，由莊儒平先生持有約75%股權。由於華成有限公司由莊儒平先生通過持有深圳
藝華股權所控制，故莊儒平先生被視為於華成有限公司持有之804,157,697股股份中擁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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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海通投資有限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由李霞女士全資持有。由
於華成有限公司由李霞女士通過持有海通投資有限公司股權及作為華成有限公司的唯一董
事所控制，故李霞女士被視為於華成有限公司持有之804,157,697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盛域有限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並由陳寅先生全資持有。因此，陳寅先生
被視為於盛域有限公司擁有權益之165,455,74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4) 長和被視為透過其控制公司於本公司總數143,233,151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業績報告所載之所有其他資料為正確及維持不
變。

承董事會命
御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莊儒平

香港，二零一八年十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莊儒平先生、李霞女士及陳寅先生以及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林天發先生、那昕女士及趙霞霞女士組成。

本公告乃遵照GEM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董事願就本公告所載資料
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1)
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成分；及(2)本公告並無遺漏任何
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自刊發日期起最少七日刊載於GEM網站http://www.hkgem.com內之「最新公司公
告」網頁內及本公司網站www.hkjewel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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